附件3.采购内容及要求
（1） 重庆中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速冻熟制品采购项目采购内容：
	包号
	序号
	产品名称
	品牌
	规格
	单位
	预计年用量（单位量)
	备注

	1
	1
	标点蜂巢肉松包
	标点
	300g/袋
	袋
	1000
	

	
	2
	标点椰米包
	标点
	300g/袋
	袋
	1500
	

	
	3
	标点香橙卷
	标点
	270g/袋
	袋
	2000
	

	
	4
	标点红糖锅盔
	标点
	360g/袋
	袋
	1000
	

	
	5
	标点糯香芝麻球
	标点
	260g/袋
	袋
	2000
	

	
	6
	标点紫薯卷
	标点
	270g/袋
	袋
	5000
	

	
	7
	标点脆皮香蕉
	标点
	300g/袋
	袋
	700
	

	
	8
	标点迷你南瓜派
	标点
	336g/袋
	袋
	3500
	

	2
	9
	金城马拉盏
	金城
	900g/袋
	袋
	250
	

	
	10
	金城小笼汤包
	金城
	480g/袋
	袋
	1000
	

	
	11
	金城蔬菜鸡肉煎饺
	金城
	1.2kg/袋
	袋
	400
	

	
	12
	金城香菇滑鸡包
	金城
	700g/袋
	袋
	3000
	

	3
	13
	快厨叉烧包
	快厨
	960g/袋
	袋
	2000
	

	
	14
	三全葱油花卷
	三全
	1.5kg/袋
	袋
	3500
	

	
	15
	千味央厨香脆油条
	千味央厨
	450g/袋
	袋
	1200
	

	
	16
	千味央厨三丝春卷
	千味央厨
	2.2kg/袋
	袋
	200
	

	
	17
	千味央厨双色馒头（多款口味）
	千味央厨
	1.51kg/袋
（约54个）
	袋
	1000
	

	
	18
	千味央厨豆沙包
	千味央厨
	1.5kg/袋
	袋
	1000
	

	
	19
	千味央厨卡通包（多款口味）
	千味央厨
	360g/袋
（12个）
	袋
	1000
	

	4
	20
	阿诺黑糯米糕
	阿诺
	360g/袋
	袋
	2000
	

	
	21
	阿诺白茶芋球
	阿诺
	280g/袋
	袋
	1000
	

	
	22
	乐肴居核桃包
	乐肴居
	350g/袋
	袋
	200
	

	
	23
	乐肴居土豆包
	乐肴居
	300g/袋
	袋
	1000
	

	
	24
	安井黑米馒头
	安井
	1kg/袋
	袋
	2500
	

	
	25
	安井桂花糕
	安井
	300g/袋
	袋
	5500
	

	
	26
	安井千夜豆腐
	安井
	2.5kg/袋
	袋
	400
	

	
	27
	安井黄金糕
	安井
	250g/袋
	袋
	200
	

	
	28
	广州酒家翡翠虾饺
	广州酒家
	200g/袋
（8个）
	袋
	1000
	

	
	29
	广州酒家虾饺
	广州酒家
	160g/袋
（8个）
	袋
	1000
	

	5
	30
	峰仔白色恋人
	峰仔
	330g/袋
	袋
	4000
	

	
	31
	峰仔牛肉煎包
	峰仔
	1.92kg/袋（40个）
	袋
	1000
	

	
	32
	中雪猪肉糯米烧麦
	中雪
	1kg/袋
	袋
	2000
	

	
	33
	宜客糯米烧麦
	宜客
	2kg/袋
	袋
	80
	

	
	34
	正大蒸煎饺
	正大
	920g/袋
	袋
	750
	

	
	35
	蓝顿旭美开心薯饼
	蓝顿旭美
	2kg/袋
	袋
	300
	

	
	36
	富春千层油糕
	富春
	300g/袋
	袋
	1000
	

	
	37
	加藤利潮州粉果
	加藤利
	700g/袋
	袋
	800
	

	6
	38
	喃馒手工黄金嫩玉米饼
	喃馒
	400g/袋
	袋
	600
	

	
	39
	融厨哎粑
	融厨
	330g/袋
	袋
	1000
	

	
	40
	润丰恒阳香酥鸡柳
	润丰恒阳
	400g/袋
	袋
	1000
	

	
	41
	广禧冷冻小芋圆
	广禧
	500g/袋
	袋
	200
	

	
	42
	锦溪麦田薄皮蔬菜卷
	锦溪麦田
	360g/袋
（10个）
	袋
	1000
	

	
	43
	和善园翡翠纸皮烧麦
	和善园
	360g/袋
（6个）
	袋
	1000
	

	
	44
	东泉樱花糕
	东泉
	300g/袋
	袋
	1000
	

	
	45
	盛大鸡腿排（多款口味）
	盛大
	1kg/袋
	袋
	2500
	

	
	46
	健士黑椒牛肉火腿切片
	健士
	1kg/袋
	袋
	420
	


（二）要求：
1.产品要求
（1）产品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及规定，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重庆市现行食品安全等相关规定。   
（2）产品应出自市面正规渠道，切勿供应冒用商标、仿制、改期等有悖食品相关管理规定的产品。
（3）外包装：预包装产品包装袋上有保质期、生产日期、配料表等必要信息要按照《GB 7718-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-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中有关规定执行（如标准更新或调整，以最新版本为准；上述标准未能涵盖产品技术要求的，按照相应的中国国家标准、中国行业标准中的较高标准执行），无漏袋、漏气等现象，产品包装易打开、不易爆袋，包装须清洁、无破损、牢固、上面的文字应字迹清楚。
（4）内容物：不得含有金属、石子、毛发等异物。
2.资质要求
型式检验应按照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进行全项检测，通常包含感官指标、净含量、理化指标、微生物指标（指示菌、致病菌）、污染物指标和食品添加剂等内容。
型式检验的检测频率应执行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，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，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，如上述标准规范均无明确规定的，则该产品的型式检验至少每年开展一次。如执行《SB/T 10648-2012 冷藏调制食品》和《SB/T 10379-2012 速冻调制食品》的产品应按照标准中的明确要求，其型式检验至少每六个月进行一次；执行《GB 19295-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》的速冻食品因标准未明确型式检验的要求，其检测频率应按照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《速冻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》的要求至少每年进行两次。
型式检验应委托具备资质CMA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验，检验报告应加盖CMA的印章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出厂检验报告
出厂检验项目应遵循该产品标签中标注的执行标准，通常包含感官指标、净含量、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等内容。如该标准未明确规定，则应执行该产品所在申证单元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的相关规定。 
出厂检验报告应为每种产品每批次单独出具。 
出厂检验通常由该产品的生产企业自行检验，检验报告应加盖生产企业的公章或检验检测章。
（3）进口商品必须有官方通关手续及检验检疫证明，以及我公司所要求的其它资料，供应商应提交进口商品的上述证明复印件(需加盖供应商公章)供我公司备案。
（4）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所使用的商标，必须为合法有效的商标，不得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及其他知识产权。所提供产品若使用注册商标，则应提供合法有效的商标注册证明文件；若使用未注册商标的，供应商应出具承诺书，承诺该商标未被他人注册、不存在权属争议，不构成侵权。严禁供应假冒注册商标、仿冒他人品牌、侵权包装标识的产品。  
3.其他要求
（1）交货期限：根据我公司订单按要求供货，节假日可正常供货。
（2）项目地点：重庆中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。
（3）验收标准：执行我公司的货物验收标准。
（4）供应商须确保其交付给我公司的产品符合中国民航有关安全的规定，并且产品中未夹带可能对航空器或乘客造成危害的其它物品。

